
 

福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於臺北市松山區長春路 343 號建築物（松山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 

段一小段 397 地號）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辦理設置一般旅館業社區參與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0 分  

貳、 地點：台北市犇亞國際會議中心 201 室（台北市復興北路 99 號 2 樓） 

參、 主席：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陳科長雅慧  

肆、 紀錄：冠亞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伍、 出席單位：詳簽到表  

陸、 主持人說明案由及會議流程（略）  

柒、 申請人說明本案使用計畫內容（略） 

捌、 社區參與人陳述意見與申請人說明： 

 

一、第一輪問答  

（一）社區住戶提問： 

我姓謝，我是 351 號 14 樓住戶，有兩個問題詢問： 

1. 因為我們在 30 多年前買房子的時候，地下一樓及一樓都是屬於商業使用，剛剛看簡報

的圖好像只有 A 棟的，那其他 B 跟 C 棟的一樓跟地下一樓又是什麼使用用途？  

2. 另外，就簡報有提到兩個蠻重要的重點，一個叫做集合住宅，所以我們原先規劃就是

ABC 三棟集合住宅，簡報的時候也有提到，就是社區管理規則，對這一方面的衝擊請

提出說明。 

（二）社區住戶提問： 

我是 349 號 13 樓，有鑑於過去的一些經驗，我想提出幾個看法: 

1. 福里建設是不是已經是跟福華建設是一個已經脫鉤的公司，請說明一下。據我所知，

慶城街原本有一個慶城飯店，違建到現在已有三十幾年，這都是都市之瘤。過去福華

是一間不守規矩的公司，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把我們的集合住宅租給非法的餐廳營

業數年，直到有人去提告，所以基於居住的共同體，我就住在 349 號，他們是 343、

347，坦白講他們房間跟我們只有隔一道牆，晚上隔壁的動作我們常常都聽得清清楚楚，

真的是隔一道牆，我希望福里能在口頭上給我們一個莊嚴的承諾，將來不做任何違法

及擴張的營業。 

2. 這邊是集合住宅，為了我們這個社區安全的維護，希望將來福里建設相關營運核可後，

可以提供消防、安全、衛生檢驗合格的副本給管理委員會。  

（三）社區住戶提問： 

平面圖裡有 ABC 三棟，做旅館的就是左邊這棟，中間有一棟，右邊有一棟，所以他有三

個電梯，雖然你們說不會妨礙到人，但這是一個集合住宅，地下室是連通的，有很多公共設

施。接下來我想問政府在審核的時候，這三棟的電梯是怎麼使用的？左邊是獨立的，中間的



只能到二樓，右邊這棟也是獨立的，住戶是二樓以上，若車子停在地下室，要走台階一階一

階走下來，在這個社區很多都是七八十歲推著輪椅了，我不曉得政府在核准這個東西的時

候，有沒有注意到這些。它現在非要去改變，我們其實不反對，這樣的改變有沒有想到鄰居

要怎麼生活，這個現況，能否請你們專家學者瞭解，幫我們考量。 

（四）陳雅慧科長說明： 

以下先就三個一輪的部分先回答，那第一位謝先生的問題主要是跟業主有關，稍後請業

者說明，第二位有關於 349 號 13 樓的問題，其實跟公部門有關，就是提到包括福華有一些部

分，沒有那麼的守規矩，或是慶城街的慶城飯店有違建，那這一部分因為今天都市發展局的

人有到，所以違建的部分他會帶回去轉交給相關部門處理一下，可能地址再跟你們確認一

下。剛才有提到說如果是跟隔壁只有一牆之隔有噪音的部分，今天環保局的同仁有在，那只

要是有噪音的部分他們會依法開罰。至於說剛剛有提到餐廳，餐廳的部分，因為剛才不是那

麼仔細，我們會後再跟你要資料，我們轉給商業處去處理。那麼第三位的問題，因為提到的

是電梯和營業分區，是不是我等下也一併請業者先回答，如果跟公部門有關的部分，我們就

再切分出來，由我們公部門來回答。那包括說它是不是它的使用方式以及那個出入的方式。

那等一下因為三位一輪這個部分，如果業主講的還不是那麼清晰，有需要公部門補充的，我

們也會再隨後補充，那就先請業者回覆。 

（五）福里唐協理說明： 

各位鄰居大家好，我姓唐，代表福里建設，在這邊回答各位的問題。 

1. 剛剛謝先生所提到的，目前來講的話，地下一樓不是屬於福里建設的，目前地下一樓

屬於另外一家公司的，至於哪一家公司，其實我並不瞭解，所以地下一樓產權並不是

屬於福里的。 

2. 有關管理委員會的問題，我們目前的經營形態來講的話，因為我們也是在這個社區裡

面，所以我們每個月還是照社區的規則來支付管理費，那您放心，我們變為旅館，以

後這一個部分我們是不會變動的，今天我們之前怎麼樣做，到申請旅館以後還是會依

照目前的形態，所有東西不會做改變，這個是我給社區大樓的一個承諾。 

3. 剛剛蔡先生所提到的，福里跟福華其實是沒有任何關係，有關係的部分，也只是業務

上面的關係，現在股權已經全部已轉成為新的業主，那這裡我也可以給您保證，以後

我們這邊，變為旅館以後不會增加任何餐廳營業的形式，這個是我能給您保證的。 

4. 有關噪音的部分，因為有些是屬於可能客人的一些個人行為，那我當然希望如果住戶

有發現，有這些噪音要影響到我們的時候，請您立即通知我們的櫃台，和我們櫃台的

人員會加以勸阻，那如果當然客人勸阻不聽的話，我們也可能就是會報警查單位來處

理。 

5. 對於變為旅館後，若有取得任何合格的檢查憑據，我們這邊會提供影本一份給管理委

員會。 

（六）丁建築師說明： 

無障礙動線的部分由我這邊回復，畫面切到 2 樓平面圖。剛才這位好鄰居所提的就是

說，對於將來我們年紀都會增長，所以對行動方面，希望能夠有一個順暢的動線，那這個環

境我大概去看了一下，本來 ABC 三棟集合住宅，因為這個住宅動線是從這個大門的階梯一直



爬上來，本來是到這邊，那現在 A 棟將來會做旅館，在行動方面的問題，我覺得本社區應該

是平常的管理是非常的完善，現場也有設置了一隻輪椅升降平台，就是活動平台，行動不便

輪椅上去的話就會跑。我當時也對福里這邊講說，如果有其他需求的時候，那我們旅館站在

社區公益的立場，我們可以協助的地方，我們盡量協助。 

 

二、第二輪問答  

（一）社區住戶提問： 

A 棟這一棟，產權全部是福華，我們當時買房子不知道，那現在旅館這棟就全部是福里

建設，那中間這棟三摟以上是住戶的，三樓以下除了停車場是屬於個人的，那中間是誰的我

們也搞不清楚，然後右邊這棟也是一樣，三樓以上是住戶自己買的，那二樓就是要走下來。

那現在因為下面也有分店，2 樓 1 樓，這都不是住戶的，都無權，雖然我們有管理委員會，

但這些都是我們無權的。所以我們這些年紀大的其實很傷腦筋，我不曉得官員們對於這樣子

能不能幫我們考量一下。我不管這個建設公司要換怎樣，但這裡就是一個集合住宅，通通都

是共用的，所以也請現場的專家可以給我們一個好的說法。 

（二）丁建築師說明： 

2 樓平面圖，剛剛一直提到的就是所謂的無障礙環境的問題，當初民國 76 年他在做建築

規劃的時候無障礙環境的觀念沒有這麼重，因為 1 樓 2 樓是商業使用，所以 3 樓以上住宅的

動線，就要從這個中庭花園大樓梯走上去。有鑑於大家鄰居之間和睦相處，我們盡量提供協

助的。目前這個社區已經有做了一個，在階梯旁邊做了一個輪椅的升降平台。如果說我以專

業的建議，如果說客戶有需求，為了敦親睦鄰，因為未來旅館是完全的無障礙空間，所以我

們的電梯也是無障礙的，如果有特殊需求的時候，可以透過我們旅館的櫃台，用我們這一台

電梯，下到地下一樓和地下二樓，然後轉換到你們的電梯，如果這個東西可行，那麼我們要

請教我們的業主福里建設，會後研擬看看能不能夠協助住戶，謝謝。 

（三）福里唐協理說明： 

1. 這個這棟建築物大概已經三十幾年了，我想各位住戶這樣買這棟建築物的時候，就已 

      經知道他其實當初規劃就是從 2 樓中庭走上去，從 30 年前就是這個樣子，那當然的時   

      候我想各位可能還沒有想到，年紀會大，然後一直住在這邊住了 30 年了，然後樓梯爬 

      不動，所以我想之前管委會就有曾經為這些人做著想，所以現在就設一個電動的輔助    

      椅上去。 

2. 之前我們有跟之前的管委有提過，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因為講句實在的，因為大

家都怕，閒雜人等進入這個社區大樓，我們也是在防止有這些閒雜人等進出我們的空

間，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跟主委提到，如果有需要的老人，可以請總幹事，請他帶著從

我們的電梯搭乘。因為我們的員工其實不太認識住戶，這麼多住戶，因為我們的員工

也不是屬於管理委員會的，所以他們不太認識這些住戶，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有管理室

的伯伯，好帶著這些阿公啊，跟我們這邊知會一聲，要從我們這邊電梯走，那都是 OK

的。 

（四）陳雅慧科長說明： 

那剛剛三位一輪的回答，唐協理有做一些回答，那我也說明一下，剛剛有提到公部門方



面，有提到旅館如果來申請登記核可之後，他的三項包括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公共安全責

任險的保險單、消防檢查的紀錄，要再完備後送一份給管委會，這個我們會列入會議紀錄，

也會在他們營業的時候持續要求。那針對業者剛剛提的如果覺得還不夠清楚的，我們再開放

第二次的三位一輪。 

 

三、第三輪問答  

（一）社區住戶提問： 

我是 351 號 14 樓。然後繼續剛剛的問題，我想我們還是集中在兩個重點 

1. 公部門應該要對法令的事情要非常清楚，集合住宅現在變更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我想

這個公部門要很清楚。 

2. 集合住宅會對原來的住戶有什麼衝擊，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做過這樣的分析研究，剛

剛提到兩個重點，原本是集合住宅，現在都要根據社區管理規則，社區管理規則都是

集合住宅的管理規則。還有一個，我剛剛上網看，福里建設是 2019 年 6 月份新增董監

事名單蕭琦晃，離職的董監事是廖德修。其實福里在那邊已經三十幾年，過去的所作

所為也是看到未來的所作所為，雖然公司名字是不一樣，但是我看的只是法人代表不

同。我剛剛提的那個方案其實我們在過去二三十年已協調過很多次，我當過好幾次的

主任委員，管理會為了共同設施的修理，包括消防蓄水池、發電機，水電都是分不開

的。現在做這樣的變更，是整棟大樓這些所有的系統都要拆開？不然要怎麼管理？將

來消防的責任怎麼歸屬？這是蠻重要的問題，至於法律上怎麼做才是重點。而承諾我

覺得人都會變的，譬如電梯我們當初就提出來，其實 1 樓我們的電梯有兩部，1 部到地

下 3 樓，另一部福里的電梯是 2、1 樓、地下 1 樓到地下 2 樓，是我們是因為管理上，

把設定停掉了。我們希望如果有行動不便的老人，我們電梯可以從 1 樓直接到 2 樓，

然後再換電梯到樓上。這個方案二三十年來已經協調過很多次了，可事實上對業主來

說，他們根本不聽我們的。至於你現在講的話，包括所有營業的這個夥伴，我們都很

清楚，像我我現在是住在大直，我們在不同的大樓，有不同的商業使用用途，其實要

分攤的管理費用有一定的準則。過去福里不用繳是因為獨立出入，後來我在當管理委

員的時候，那時候我請律師告，後來好他們好像也有處理，後來我搬家了，現在福里

要改成這樣，問住戶大家的想法如何？所以一個是法律，一個是要促成這個事。而要

促成這個事，我覺得你們做生意的人，要有雙贏的思維，你們的思維，要有統合的效

果，如果你沒有雙贏的思維，不要老是說我贏你們輸或者你不會去考慮到未來有統合

的方向。改成飯店之後對這些住戶的效果、好處在哪？大家為什麼要同意呢？你還是

做你的住宅就好了啊，這是我個人提出了補充的意見。 

（二）社區住戶提問： 

我本來是應該讓給還沒有發表的人發表，但我再提一個事情。剛剛有提起到地下不屬於福

里是嗎？你不知道那裡的業主是誰是嗎？這一點讓我很驚訝，我們一般的住戶，不知道正

常的 B1 是誰就罷了，你要經營一個旅館，也不知道你整個地下 1 樓的業主是誰？我想這

棟大樓，因為都是好鄰居，我就直話直講，如果這樣下去也會變成火車站前面那個大樓。

整棟大樓換了七、八個業主，後來不知道誰是誰，會非常危險，對整棟大樓營運，以及將



來居住的品質跟安全性。當然這個議題，跟之後福華要變成旅館業沒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不過趁這個機會我懇請唐協理跟福里，可以清楚地查一下 B1 的業主到底是誰。這跟整個

大樓的營運跟管理大有關係。要做一個旅館業管理十幾樓，居然不知道 B1 是誰？將來大

家各方面的責任，包括像謝先生剛講的，消防的、安全的、衛生的，營運的，這個大家都

會講不清楚。雖然不是非常直接跟今天的議題有關聯，但是希望這個議題也提出來，讓大

家特別是福里花園的住戶，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瞭解，謝謝你們。 

（三）陳雅慧科長說明： 

     如果沒有第 3 位的話，我們就先做統一的回復，然後同樣的我先就公部門的部分做一個   

  答覆。剛剛提到說有關集合住宅設立旅館需要具備的條件，以及為什麼今天大家會齊聚一堂，  

  用公聽會來聽聽大家的意見，這些意見如何約束業者以及如何執行，稍後我們會請都市發展 

  局來回答，第 2 部分是如果今天芳鄰所提的建議，與今天的實際上的主題不是那麼關聯，我 

  們還是會列入會議紀錄，讓福里能夠好好地想想，也許有個善意的回應。那麼接下來我們先 

  轉給都市發展局的同仁，然後接下來會再請企業者回答。 

（四）都市發展局代表說明： 

1. 各位鄉親早安，我是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股長，我姓顏，剛剛就這個法令的部分，

我這邊做一個說明，目前這個案子申請了這個基地，它在都市計劃的土地使用分區是

第 3 種住宅區，在台北市的管制裡面，它是住宅區的一種，但是在台北市的這個土地

使用形態，混合住商混合的程度會不一樣，所以住商在台北市裡面算是一個定位在中

等居住水準的使用分區，所以在土管的使用項目裡面，他除了允許可以做住宅之外它

也在附條件的允許下可做一般服務業及一般零售業。 

2. 還有一般旅館業的設置，必須要是有條件的。條件依照法律有三個，那第 1 個就是鄰

路要在 12 公里以上；第 2 個就是說未來設置要是整層的整層的來做規劃，然後整個面

積不能超過 5000 平方公尺，那當然是不包含這個停車場跟防空避難室；第 3 個條件，

就是要辦理社區參與。第 3 個條件社區參與，就是今天所召開這個會議，其實也是剛

剛講的這個三個條件之一。也就是說在現行法令之下可以做，一般住商可以做附條件

做一般旅館業的前提下，但是又考量到因為是住宅區，要維持住宅品質為優先的同時

又要兼顧這個旅館業使用發展的前提下，所以要設置旅館業的同時，來聽聽周邊住戶

的意見，再導入社區參與讓民眾參與的機制，也就是目前業者在申請的這個階段。業

主會到觀傳局申請使用計劃書，就是要請大家針對這個使用計劃書看看有沒有什麼意

見。業主會看有沒有新穎的方案或者是改善的計劃，一般會按照這個計劃書裡面做處

理。 

3. 當然政府在訂定條件的時候，會考量到旅館它的使用跟住宅之間的相容性，還有區位

的關係。我當初看這個基地的條件是為在復興敦化跟南京東路、民生東路這個大區域

裡面，他不僅只是個沿線商業區，商業發展的程度算是蠻成熟的。但是他就是一個位

在住宅區域，那路寬條件我初步判斷他在長春路，所以路寬還算符合。 

4. 從本案鄰近商業區來看，土地使用上還算合理，但是現在關鍵是，這個案件是落在整

個建築物裡面，在各位住戶原來的住宅中使用，它現在要變更成旅館，怎麼樣在出入

動線上和管理上，還有規劃設計上能夠不影響住戶日常生活的安寧，這個是主要的目



的，所以才會有這個社區參與的會議，也希望針對當時法定上沒辦法具體的去寫的條

件，我們可在今天這個社區參與會議上做討論。 

5. 有住戶談到維持獨立性的問題，有關動線上的獨立性，安全管理上的獨立性，或者說

出入管理這個管理層面的部分。我們當然是希望先蒐集好鄰居的意見，再由業者提出

一些回應或是改善的方案，看看能不能在一些建築設計規劃上的圖說上面或者設施設

備上面來做一些調整，並做一個回應，那最後我們市政府各個單位會就這樣的一個使

用計劃做最後的一個決定，那當然就剛剛講的這個一些條件，最後核發許可，以上先

這樣說明，謝謝。 

（五）陳雅慧科長說明： 

剛剛的問題是不是還有一些業主還有一些沒有回答清楚的，有要回答嗎？ 

（六）福里建設代表說明： 

1. 有關剛剛提 B1 住戶是誰的問題，我們回去會查清楚。 

2. 另外就是謝先生所提到的，我們變為旅館之後給社區帶來了什麼樣的好處？其實因為

我們是整棟在做使用，因此所有消防安檢和公安這方面我們全部都會按照法律規章去

做，當然一定會提供給我們的客人跟社區的住戶和一個更安全的環境。各位試想如果

我們福里建設，一層一層地賣出去，每一層的功能可能都不一樣，管理上也會更困難，

這個情況就可能會演變到像高雄的那個 85 大樓一樣管理上參差不齊了。所以我們其實

也是本著我們在這邊服務已經超過 30 年了，依目前來講，所有的公安及消防我們還是

依照集合住宅來做這個檢查，每一年其實都有在做這個檢查，所以之後我們成為旅館

以後當然一樣會有。 

3. 至於社區回饋，可能需要再與管理委員會來做協調，以上，謝謝。 

 

四、第四輪問答  

（一）社區住戶提問： 

補充一個問題，就是剛剛顏先生講的社區參與這個定義，至於說會議紀錄一定會讓我們看，

近年來很多社區參與會議也都辦過了。法律上對社區參與這四個字有沒有更明確的規範？ 

（二）都市發展局代表說明： 

這有訂定法規。我們使用分區有一個附條件允許使用辦法，在這個辦法再下去所訂定出一

個社區參與的辦法，這個設計方法有規定，今天這個會議要邀請哪些專家學者，邀請哪些一定

範圍的住戶，召開會議的形式，其實都有規定。像是多久前要通知誰、要如何公告，然後在會

前、會中、會後該有的紀錄要怎麼樣去做，都有一定的規範，包括這個會後我們做成會議紀錄，

都要在辦公室或者上網去揭露。各單位的統合意見，我們都會納入會議紀錄，並且由申請單位

來補充回應，所有回應也會讓各位來知道。那當然這個會議的形式跟參與的形式辦法已經有定

了，主要就是業者回應之後，我們市府會再去檢視，並做一個專業上的綜合判斷，至於說這個

合理性在哪裡？合理性夠不夠？基於土地使用的合理性跟住戶權益的保障，中間要怎麼樣取得

一個平衡？最後政府會做一個綜合的決定。 

（三）陳雅慧科說明： 

1. 我在這三方面做一個說明，第 1 個叫做前置條件，也就是在住宅區若要設立旅館，他



必需要的前置條件，包括道路寬度，寬度不夠不可能。第 2 個不是整棟不可能來申

請，所以整棟的定義會有都市發展局建管處去定義什麼叫整棟，再來是要辦理公聽會

聽取大家的意見。 

2. 關於第 2 點，我們談到拘束力，今天大家在這裡談的怎麼樣拘束這個業者，也就是剛

剛我所提到的，要定期會送保險證明，公共安全檢查和消防檢查證明，我們列入紀

錄。之後如果業者在取得旅館登記證之後不照辦，限期改善也不改善，那麼我們會研

議撤銷旅館登記的執照，這個是一個很有拘束力的事情。 

3. 第 3 個是明確性，我們剛剛所提到，包括什麼東西要送什麼東西不要送，會有會議紀

錄，在日後觀光傳播局核發旅館登記證的時候會產生拘束，所以剛剛業主提到有關社

區回饋會事後與管委會協調，這一點我就會請在現場的業主，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清

楚的說明，然後不管你們初步達成的協議是什麼，一旦列入會議紀錄之後，對於業者

有相當的拘束力，那同樣的，公共部門在審核旅館登記證，不管是事前檢查或者是以

後，業主會不會是違反今天公聽會的允諾而有所謂的撤銷旅館登記證執照的事項發生

的時候，都要有一個明確的說明。所以今天在現場我可能要請福里在就這個回饋的部

分，至少要有一個清楚的說明，不能說以後與管委會協商，這個對我們以後的拘束會

過於模糊了，如果福里建設要想一想也沒關係，但是在今天會議結束之前要有很明確

的說明，那剛剛的問題和原則上會先到這裡。我們就再開放下一輪的提問。 

 

五、第五輪問答  

（一）社區住戶提問： 

我還是把我剛才問的這個社區參與再明確地表達，因為衝擊最大的應該是原有的住戶，也

就是原本 B 棟和 C 棟的住戶。所謂社區參與在法律上有沒有規定，原有受衝擊的住戶有百分

之多少同意，這個案子才可以送？最後還是公部門做決策嗎？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二）都市發展局代表說明： 

有關土管的條件，現在有訂定條例，譬如要申請一些項目，像是健身房、運動訓練班或是

寵物店等，我們會綜合衡量外部性，如果能外部性很強，在我們的這個現在訂的條件的條例裡

面，就會有具體的明文規範，如果要設立的話還要取得住戶的同意書，會有這樣的規定。但是

我們現在做社區參與，是沒有要求這個同意書，所以目前沒有相關法令規定要取得多少比例上

的同意，當然住戶權益的保障也是我們很重視的，所以這一部分就是要再衡量綜合性的判斷跟

合理性。 

（三）陳雅慧科說明： 

是不是福里建設，能夠就剛剛我提問的那個社區參與社區回饋的部分至少有一個比較明確

的說明，因為這個牽涉到以後旅館登記證的維繫。 

（四）福里建築代表說明： 

我們剛才所提到的社區回饋部分： 

1. 成為旅館以後，我們給這個社區的管理費還是一樣，依舊不會做改變，因為我們還是

屬於社區的一份子。 

2. 整個這個大樓外觀包含我們旁邊的公園，所有的花木的美化和維護及清潔，這邊也是



全部由我們來負責。 

3. 轉換為旅館之後，我們也歡迎社區的鄰居，有親友來台的時候可以來訂房，我們當然

可以提供優惠的價錢給這些鄰居。 

（五）陳雅慧科說明： 

那接下來後續的三位，我們會優先請還沒有發言的。 

 

六、第六輪問答  

（一）社區住戶提問： 

   我是 349 號 6 樓，我姓葉，謝謝大家非常熱心的為我們社區著想。當然了，我這個想法不

見得可行，不過基本上就是說針對剛剛所講的，大部分人家裡有老人出入不方便，這些問題其

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就是說未來有沒有可能跟福里建設用都更的方式，然後我們把它切

割開來做一個改善，這個搞不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式，以後我們年紀大的老人也很好進出，

因為我家裡媽媽也年紀很大，也都會遇到這個問題，其他大部分人家庭都有長輩，所以是不是

說有可能包括福里建設唐協理也可以跟上面反應。因為 76 年到現在的房子是符合都更的條件，

搞不好可以往這個方式去走，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二）社區住戶提問： 

我是長春精品旅館這條慶城街的，然後還有南昌路口跟復興北路的這邊的地主，因為長春

路這一段車禍很多，因為是從長春精品旅館那邊出來的車子多，我自己有兩部車停在那邊福里，

想確認現在講的這一棟建築物是不是那個頂好超市那棟？因為現在的車輛進出變多了，尤其由

長春精品旅館那邊出來跟對向過來的時候，就是經常在那個路口紅綠燈的地方車禍很多，而我

自己也在那邊出過車禍。所以說如果他改成旅館，雖然我不住在那棟，屆時業主那是不是可以

在進出口的地方多設置一些警示燈？還是說多一個保全在那邊指揮交通。剛剛業主有報告是說

它不會造成車輛增多，服務人員也只有 30 位、39 個停車位，但因為以前蓮香齋在那邊的時候

生意非常好，那個路口經常有人在排隊叫計程車，所以這一點我就希望業者能夠注意一下，謝

謝。 

（三）社區住戶提問： 

1. 我想我還是補充說明，這個政府單位剛剛也提到，先不管回饋機制，或者未來社區管

理規則，以我的瞭解政府是沒有辦法介入。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者根據我們的

管理辦法送到市政府。那顯然改成旅館之後，我不知道我們的管理公寓這個條款是不

會修改？但是以過去經驗來說，其實對於福華處理的過程，我們住戶不管是主任委員

和其他委員其實都非常不滿意。我坦白話，剛剛唐協理講到回饋，我覺得那不叫回饋，

那是你本來應該給的，還要打折，做生意哪有這樣做？我們家在做生意，樓上有人東

西壞掉，我幫你修理，修理之後有問題我再幫你多做一點，這才叫做回饋。我如果記

得沒錯，第一屆主任委員的時候是我跟蔡燕生，我跟他那時候當主任委員，那時福華

沒有繳管理費的理由是就說他們自己獨立出入，我那時候跟當時的主委說，沒問題，

我覺得很好，對不對？你們現在有 ABC 棟，集合住宅就把它卡掉，你們就另外蓋一棟，

那些人就直接安靜。我說什麼叫做集合住宅？叫做公共設施？既然集合住宅，就是生

命共同體，公共設施就是大家都有份。那既然我們是生命共同體，但是我們都沒有，



你們就只顧你們自己，這個觀念是完全錯誤的。當然我做主任委員，跟蔡先生，看到

不對的事情，就去處理。所以像我現在我在內湖辦公室，有的是住宅做商業用途，是

管委會自己多出錢的，如果我記得沒錯，福里好像也有幾戶是辦公用途啊。那我印象

中管理費也是多繳，所以那時候再談這個管委的歷史。到時候我們就提出來，你既然

要營業，理論上你營業用的管理會比住家來的多，這大家可以協調，可是我們在協調

的過程中，其實過去的歷史紀錄是非常不好的。 

2. 剛剛福里代表說回饋，我認為那個就不叫回饋，那個是該給的，而且還打折沒有給足，

我不知道這邊有多少住戶知道這件事情，那當然這個觀念也沒錯，因為這都是我的，

就不用管理費，我們不會叫隔壁那個國際大樓，或是以前的順成麵包要出管理費，剛

剛講那個三角公園應該是屬於大結構的設計，所以綠地要扣的多一點，那個也是大家

的公共設施所騰出來的，所以剛剛唐協理講協助公園的清潔工作並不是回饋。 

3. 過去有關機電的保養，污廢水的清潔。很多東西你是拆不開的，大家都一樣，說不定

發電系統都連在一起，你要怎麼分？你要切很難，在很難的情況之下，剛剛陳科長也

說要回饋，但是我剛剛聽到福里的回答，那叫該出的被打折，所以以後我們還是繼續

被打折。這不叫回饋。如果說做生意來講，我自己做小生意，什麼叫雙贏，大家都有

贏才叫回饋，要有回饋的氣度，不是說我該繳的我繼續繳。我那間也是租給別人十年

了，管理費還是繼續繳啊。所以繼續繳這個不叫回饋。我也是搬離開很久了，只是看

到這個通知，我想這個跟我有很大的關係，所以瞭解一下。包括剛剛講的，管理費欠

了三百萬，我們打官司後來才收了一半。福里說這個要叫做回饋，我覺得很奇怪啊。

我的發言到這裡，不再發言。 

（四）陳雅慧科說明： 

以下我們就官方部分的發言逐一來回應。第一部分是：是否會有都市更新的共識？那我想

這個跟今天討論的議題稍稍有一點不一致，所以我們列入紀錄供福里建設參考。第二部分是有

關變更旅館後對交通影響的評估，那我們這部分稍後請廠商回應。第三部分，今天的公聽會，

我們邀的街坊鄰居是基地 50 公尺內的所有權人，也就是希望聽聽附近大家的意見，那麼廠商

所提的回饋我們會列入紀錄中要求辦理。至於如果是依照公寓條例第三條第 12 款，所提到公

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了增進公共利益，確保良好生活品質，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之共同決

議事項，也就是說如果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住戶公約需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相互討論決議的事

項，不會在今天討論的範圍內，但我還是希望福里建設能聽聽大家的意見，能夠在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的時候，能自己再判斷一下。那接下來針對交通的部分，我們還是請廠商回應。 

（五）丁建築師說明： 

關於會不會影響長春街的出入口，我們做了評估。這是我們停車場的出入，目前在原始的

規劃上，地下就是 39 個停車位，所以變更之後，需求是不會增加的，還時 39 個在出入，如果

說你是右出右進，就比較不會造成長春路的影響，所以我們是做右出右進的規劃。有關行人這

個動線，跟車輛動線的交錯點，我們有設一些安全的措施，例如設有圓凸鏡、警示燈、警示聲

響，還有夜間的加強照明。如果在交通尖峰時段，交通量比較大的時候，我們旅館會派人在這

邊做疏導的工作。以上做報告，謝謝。 

（六）陳雅慧科長說明： 



公聽會開到現在也一個小時半，我想請問廠商在直播的 FB 上有沒有任何問題？好，如果

現在 FB 上沒有問題，想請問現場街坊鄰居還有沒有問題？ 

（七）福里代表說明： 

FB 上沒有問題提出。 

 

七、第七輪問答  

（一）福里花園管委會提問： 

我是福里花園的管委會，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飯店這邊繳的費用，折扣之後差不多是

九萬塊，我們希望說他們有一個公積金給我們，讓我們做成大樓的維修費的使用，一個專款

專用的使用。所以我們希望唐經理給我們的一個回饋就是一個專款專用的基金。 

（二）社區住戶提問： 

我想請問管委會這邊，除了管理費之外，所有包括電梯，所有修理的費用是不是都是我

們自己付？那這個就是有問題的，就變成這樣我們整棟樓的都是我們自己付，你們如果東西

壞了每個都要修理啊。 

（三）福里花園管委會回應： 

我們這邊跟福里有協議過了，就是以後的電梯費用，有關保養費跟電費，以後由他們自

己支付。這個一個月差不多兩萬塊。現在是我們付，如果改成旅館後就由他們付。 

（四）福里建築代表說明： 

有關公基金的部分，我想我還是要回公司討論一下。那第二個就是讓住戶知道，這個電

梯已經三十幾年了，我們本來就打算今年在申請旅館的同時，我們也會把電梯換掉，那一般

住宅的話，一般電梯是由管委會支付，之後會由我方來支付。 

 

八、第八輪問答  

（一）社區住戶提問： 

對不起，好像又要變成開社區管理委員會了。我補充一下，我知道今天不會有結論，但

從對話可以看得出來社區現在的狀態。管理費福里繳九萬塊，一坪多少我們都可以算，現在

電費兩萬塊，過去還是我們繳，現在福里要自己繳。義務的時候，我是打折。責任的時候，

這個原來是要管委會換的，現在由福里換。這就是我們福里花園大樓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

既然福里要在這邊營業，我剛剛也講得很清楚，福里要思考的應該回饋和雙贏，而不是如何

拿走利益。我舉個例子，我們污水是到污水池，大家都一樣，我在的時候我們還曾經為污水

池換馬達，這個大家又會再吵來吵去。開旅館的污水用得多？還是我們住戶回來洗個澡用得

多？如果我是飯店老闆，如果這些污水壞掉，我就會說沒關係，我們來支付，住戶不用。這

叫回饋。如果是我付三分之一，住戶付三分之二，這個不叫回饋。這個水誰用得多，自來水

廠一查就知道，依照我的瞭解環保署的污水處理費用也是跟環保署有關啊，這個不要斤斤計

較，這個不是生意人的大器啊。那大家也聽到，今天來談的承諾，會議紀錄只是參考用，唐

先生沒有決定權都還要回去請示，開會就是這樣。我把大概情況跟住戶說一下，我知道跟今

天主題無關。可是政府部門未來對這些事情，如果沒辦法介入的話，那我覺得這個毫無法令

效果。就是大家各說各話。 



（二）陳雅慧科長說明： 

因為是三位一輪，不曉得還有沒有第二個問題？ 

（三）土地所有權人提問： 

我來開會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幹嘛，說真的。我今天聽了之後，基於這個公平正義，

我覺得住戶真的蠻可憐的，住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政府代表說，如果公聽會大部分人不贊成，

旅館是不是還可以開下去？你們好像是說是！沒有強制力好像也沒什麼用。我只是一個家庭主

婦，我只是基於我自己的自然邏輯來想。我想請問有沒有第二次公聽會？因為像我覺得來參加

這公聽會是一種成長，如果你辦第二次我會來，雖然跟我本身利益沒有衝突，可是我覺得站在

一個住戶的立場，我是覺得他們真的很委屈。 

（四）陳雅慧科長說明： 

徵求最後一個問題，還有沒有問題？那如果沒有的話，針對剛剛所提的，假設是屬於對管

委會或是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的，我們今天沒辦法代為決定。 

另外，如果今天公聽會大部分的人都不同意，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過去我們開過非常多

次公聽會，通常所謂大部分不贊成是幾乎全場反對，會再開第二次公聽會直到達到共識為止。

我們曾經開了另一場公聽會是在大巨蛋旁邊，在公聽會的現場，所有街坊鄰居，對於要設立於

館的車道出口不滿意，因此當時的建設公司，直接把出口轉向到另一個路口，全部重新設計。

即便那樣的案子也沒有再開第二次公聽會，因為在第一次的時候居民的主訴求，在建設公司的

修正之後得到了回應。所以我要特別說，其實土地開發或是使用，都是權益以及義務，今天辦

這場說明會，是希望大家有一個共識，尤其是一些至關重要的部分。但是因為這棟建築物是已

經做好了，並不像以前我們該開的公聽會是一個空地，大家要求的可能是在施工期可能在噪音、

污染的監控。本案也不是我們之前遇到的一個非常老舊的宿舍要改建成旅館，住戶對這個單位

的要求，比如要約束這些住客不可以是一些胡來的旅客，或是在管理方面的一些要求，也因此

今天的公聽會，比我以前開的公聽會，都還要更具有共識。在這樣的情況下，公聽會應該不會

再開第二次。 

各位住戶如果還是覺得有地方需要我們在說明，或是福里建設再說明，可以趁這個時候。

雖然剛剛已經是最後一位，但大家如果還是有不瞭解的地方，或是有很具體的訴求，我們還是

可以請福里建設這邊做一個說明。現在再次開放大家的詢問。 

（五）社區住戶提問： 

會後如果有問題，還有沒有什麼管道？ 

（六）都市發展局代表說明： 

依照社區的實施辦法規定，會後如果還有意見的話，兩週內可以用書面的方式來提供，

這個書面也會視為當場的發言，也是會做回應，有這個機制。 

（七）陳雅慧科長說明： 

不好意思我再次修正一下都發局的說法，其實市府有非常多的法規在保障各位，今天如

果開設旅館之後，不管違反噪音、土管或者是環保、消防、健保安全的問題，隨時都可以透

過 1999 申訴。因為這是觀光傳播局的旅館，假設你們在單位詢問的時候覺得卡卡的，可是都

發局或是建管局跟你說沒問題，這時候你可以找觀光傳播局，我們觀光傳播局會想辦法跟單

位聯絡然後做說明，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在跟公部門詢問的時候會覺得卡卡的。這部分的工作



協調我們可以來做。市政府的規劃是長長久久永續的，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我們團隊還是

竭誠地為大家服務，至於今天的公聽會就是作為以後拘束力的參考。我們是不是最後再一個

問題？ 

（八）社區住戶提問： 

1.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這個管理委員會的規則，那他是要遵守，因為他是集合住宅，如果

變成旅館以後，他還在這個規則之內嗎？還是說管委會只管一般住宅大樓，這是第一

個問題。 

2. 因為大家都是鄰居，我們也希望他們生意興隆，這個是兩方面都肯定的。我們要講的

是說，你的回饋部分，對於我們可不可以使用這個電梯，現場各位都是專家，你們可

以有好的解決方式吧？這裡是不是要有針對這個問題做解決，因為這就是社區的問題

啊。這對各位專家應該不是很難的問題吧？可以在這裡提出給我們一些回答吧？ 

（九）陳雅慧科長說明： 

我再次說明一下，這棟福里建設，他是區分所有權人，他具備區分所有權人的身份，在

申請旅館業之後，他會多了一個旅館業者的身份，旅館是特許行業，要成立旅館，一定要經

過市政府、觀光局的認可，也因此，如果沒有符合法規，除了罰鍰、定期改善之外，有可能

會被撤銷執照、勒令歇業，這是一個相對嚴重的處分，那成為旅館之後，束縛旅館業者個法

條，有一百多項，所以等於他一旦申請旅館，等於有一百道緊箍咒束縛他一定要守法，如果

不守法的話，他一定會被我們市府裁處。 

旅館的話，從以前到現在到以後，倘若街坊鄰居有發現任何違反法規的地方，請大家就

是給市府指正，我們會從嚴格審查這個案子，那今天公聽會如果是還有相關的議題，會議時

間的因素，先到此結束，那會後如果還有問題，福里建設應該也不會這麼早離開，大家可以

先跟他們討論一下，以上我們會議到此，謝謝大家。 

 

九、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書面意見： 

本處原則無意見，惟基地衍生之停車需求，應於基地內部自行滿足，以免影響周遭居

民。 

 

十、臺北市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查按址係屬「第三種住宅區」，臨接 20 公尺及 6 公尺寬計畫道路，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例規定，案指得附條件允許做「第 41 組：一般旅館業」（允許使用條件：1.設置

地點應臨接寬度 12 公尺以上之道路。2.限整幢建築物使用，且該幢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不

含停車場及防空避難設備）應在 5000 平方公尺以下。3.應辦理社區參與。）使用，經檢視本

案上符上開核准條件 1，至有關核准條件 2，查所附平面圖各樓層僅有部分之申請範圍，是否

符合結構獨立不與其他建築物相連之條件而得認定整幢使用，請逕洽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釐

清確認。 

後續請申請人於社區參與公聽會時，妥與地區民眾溝通協調，並就陳情事項研擬具體管

理措施，以維護居住環境品質。 

 



十一、臺北市建築管理處書面意見： 

「有關核准條件 2，查所附平面圖各樓層僅有部分之申請範圍，是否符合結構獨立不與

其他建築物相連之條件而得認定整幢使用」；本案已請申請人就事實認定提出說明，並會辦本

局規劃科後移送建築師公會執照協審室審查。 

 

十二、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 


